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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7年 8月 4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成立网联

清算有限公司，规定从 2018年 6月 30日起，所有第

三方支付机构的清算业务都必须通过网联清算统一

开展，这给第三方支付机构的盈利模式及业务转型

带来了重大的影响。支付宝、财付通等第三方支付机

构必须放弃网购交易积累的巨额沉淀资金所带来的

利息，转而开展除此以外的非利息业务。本文将这种

网联清算对第三方支付机构业务造成的影响定义为

网联清算对第三方支付机构的“溢出效应”。一年多

来，公众对网联清算的影响褒贬不一，言辞激烈者甚

至认为网联清算动了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奶酪，以风

险监控之名掠夺其利润，这种溢出效应到底是积极

还是消极？对支付宝、财付通等巨头以及易联支付、

捷付睿通等中小支付机构有何不同影响？

基于此，本文从45家网联机构中抽取了16家分

成大小两组，分别利用Eviews 7.2就两组样本 2017

年 8月 31日 ~ 2018年 10月 31日共 14个月的数据，

采用固定效应进行面板回归，针对网联清算对第

三方支付机构的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

明这种业务的溢出效应表现为正，且对中小机构的

影响更为显著，从理论上支持了央行政策的合理性，

并对第三方支付机构如何主动承接这种效应、创新

非利息业务、建设生活型互联网金融平台提出了

建议。

从研究意义来看，本文的主要创新有：①研究领

域的创新。由于网联清算运行时间不长，这方面的研

究文献比较稀缺，为数不多的文献主要针对第三方

支付机构对商业银行的影响或者网络平台对于互联

网金融风险控制的影响展开研究[1]。至于网联给第

三方支付机构带来了哪些影响，学术界尚无成熟的

研究成果。本文刚好可以弥补网联对第三方支付业

务影响的学术研究空缺。②研究方法的创新。网联

统一清算后，商业银行不再支付第三方沉淀资金利

息，这种影响只是使第三方支付机构断了巨额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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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来源[2]，网联平台并不真正获取利息，我们将由此产

生的经济效应界定为溢出效应。本文构建了第三方

支付非利息业务模型，并根据支付宝、财付通生活金

融平台的立体业务体系选取了影响变量。③研究结论

创新。本文实证发现，网联清算对第三方支付小机构

的影响比大机构更显著，第三方支付机构在国内要

继续拓展非利息业务，向大型生活金融平台发展[4]。

在国际上，要充分利用我国在经济、文化、旅游等方

面的优势，迅速进军国际市场，输出第三方支付的品

牌、技术、产品。

二、网联设立背景、运行模式与溢出效应

（一）网联设立背景

据艾瑞咨询数据显示，近七年来，我国第三方支

付交易规模发展迅速，尤其是 2015年后，每年以接

近 20%的速度递增，2016 年为 37 万亿元人民币，

2017年为 53万亿元人民币，2018年更是突破了 71
万亿元人民币。图1通过2011 ~ 2018年的数据，直观

展示了第三方交易规模及其同比增长率。

从图1可知，随着第三方支付行业的蓬勃发展，

近几年来，第三方支付账户内资金规模成倍增长，支

付账户里的沉淀资金孳息和备用金资金安全风险同

步增加，金融风险迅速增加[5]，相关法律及行政监督

管理措施却未配套出台。谁来监控这种风险？以何种

方式监控？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网联清算平台呼之

欲出[6]。

2017年2月，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45个股东

按照“共建、共有、共享”原则组建了网联清算有限公

司。其中央行旗下 7家公司出资 11亿元，占据 37%
的股份；另外 63%的股份由 38家第三方支付机构分

别持有，共出资 20亿元。具体出资比例及出资额见

图2。

（二）网联模式与溢出效应

1. 运行模式。网联清算的运行模式是将第三方

支付机构直连银行的通道断开，所有网络支付业务和

清算业务都必须通过网联清算平台统一运行。但是，

网联清算平台不直接为消费者提供金融服务，也不

触碰资金，所以可以称为第四方金融服务平台[7]。

由图 3可知，网联清算平台运行前后最大的区

别是直连变网联。即原来第三方支付机构直接与商

业银行对接，现在必须通过网联清算平台中介，直接

连接变为间接连接。

2. 溢出效应。溢出效应是指一个组织在开展某

项活动时，产生了该组织得不到而对其他组织有显

著影响的效应。简而言之，就是某主体的活动对另一

主体产生了输出影响。网联清算平台对第三方支付

机构的溢出效应则表现为网联清算平台运行后给第

三方支付机构业务转型、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服务

创新和市场创新所带来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1）发展非利息业务。网联清算平台运行前，第

三方支付机构的盈利主要来源于第三方支付机构交

存银行的客户备付金产生的利差收入；网联清算平

台运行后，第三方支付机构原客户备付金统一由网

联清算平台集中交存银行监管，银行不再支付备付

金利息，客户备付金不能再带来巨额利息收入[8]。这

一重大变化迫使第三方支付机构在业务类型决策方

面必须将重点转向非利息业务，同时支付宝和财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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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等第三方支付寡头必须尽快开拓国际市场。

（2）重塑公平竞争。清算平台统一之后，中小型

支付机构不必再花巨资自建接入系统，获得了与寡

头同台竞争的机会。同时网联对所有机构实行统一

的费率，中小机构不再因投资和技术差异在与商业

银行议价时处于被动，获得了与大机构同样的接入

成本，市场有效竞争局面重现[9]。

（3）降低维运成本。网联清算平台统一承担了与

各家商业银行的对接业务，第三方支付机构不再需

要各自建设、维护连接系统，因此大幅降低了第三方

支付机构系统开发、运行与维护的成本[10]。

（4）保障用户权益。网联运行对用户的体验并无

影响，用户信息得到了政府公共平台的保护，政府也

掌握了监管的主动性。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网联清算平台运行前后业务模式及影响

本文以支付宝为例，从其官网及实际开展的业

务得知，网联清算平台运行前支付宝主要的盈利模

式如下：①金融增值性服务，支付宝与天弘基金合

作为个人用户打造的余额宝即是一项增值服务。

②各项服务费用，包括向淘宝卖家收取的技术服务

费以及支付宝收款和付款服务费。③利息收入，主要

是指由交易手续费和交易结算时间差产生的沉淀资

金所带来的巨额利息。④对 B2C交易中的公司收

费，例如支付宝中水电煤交费、交通罚款缴费、通讯

费缴费这类服务就是B2C服务。另外京东商城和亚

马逊等也使用了支付宝平台，这些企业都需要缴纳

一定的费用给支付宝。⑤广告收入，商家在支付宝主

页上发布广告（包括横幅广告、按钮广告、插页广告

等）支付的广告费。⑥依托网商银行开展银行存贷

款业务，支付宝与网商银行合作，将钱由银行划入

虚拟的支付宝，再通过投资、借贷来获得收益。⑦收

取服务费。支付宝虚拟余额提现达到一定额度收取

服务费。⑧大数据服务。阿里数据、阿里云均非免费

使用，至少终极目标并非免费使用。事实上，可以将

支付宝看做一家从数据中挖掘大量增值业务的数据

银行。

网联清算平台运行后，以上八大业务中的第三

项利息收入将不再延续，支付宝的利润会受到重大

影响，规模偏小的第三方支付机构甚至会无法生存。

但支付宝、财付通等巨头依然能够依赖自己庞大的

客户基数和垄断的数据技术，在其余非利息业务方

面通过理念创新、产品创新、服务创新、技术创新找

到新的利润增长点，第三方支付机构承接这种非利

息业务所带来的影响即为我们认定的溢出效应。

（二）溢出效应的正负及理论假设

溢出效应有正负两方面，本文将利大于弊的影

响定义为正溢出效应，反之定义为负溢出效应。鉴于

网联对第三方支付机构可量化的溢出效应主要体现

在非利息收入，本文设非利息收入为NI、非利息业

务的成本为NC、非利息业务收益为NR，则有计算

公式：NI=NR-NC。为更好地理解这种划分方式，

本文针对这种效应做进一步分析：

1. 消极效应。消极效应也可定义为负溢出效

应。网联清算平台运行以后，由于第三方支付机构不

再与商业银行直连，支付机构客户资源带来的巨额

备付金不再为支付机构带来利息收入，短期内这些

机构的利息收入会明显下降，个别小微机构甚至因

此破产。但这种效应是暂时的、短期的，本文不予讨

论。基于这样的分析，有如下公式：

2. 积极效应。积极效应也可定义为正溢出效

应。网联清算平台运行后，第三方支付公司不再需要

各自建立清算系统，不再需要与多家商业银行直接

对接，不再需要与商业银行多头谈判，不再需要承担

自己清算的维运成本。第三方支付机构就有更多的

资源开发新的网络支付产品，将支付技术的创新资

源优势集中在客服最前端，创新支付产品与服务内

容，将非利息收入作为新的战略盈利点，回归到提升

金融服务品质的本源。这就是可以产生的积极影响，

因此有如下公式：

根据实证研究的需要，本文在入股网联清算的

45家第三方支付机构中抽取16家分成两组：第一组

为大股东，由前 3 ~ 8 名组成（简称“第三方大机

构”）；第二组由倒数11家组成（简称“第三方中小机

构”）。分组完成后就需要分析网联清算平台对于不

同规模的第三方支付带来的“溢出效用”。在实证分

析之前，本文为此提出两个理论假设：

H1：网联清算平台会对所有第三方支付机构带

来“溢出效应”，且大于零。

从理论上看，网联清算平台的诞生和运行对于

第三方支付机构非利息收入的影响取决于两种效应

∂NI∂TPS = ∂NR∂TPS - ∂NC∂TPS < 0（-） （+）

∂NI∂TPS = ∂NR∂TPS - ∂NC∂TPS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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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较。网联清算平台运行后，第三方支付机构与商

业银行之间无须建立多头直连关系，原来需与多家

银行多头谈判的成本降低，由于市场规模效应的作

用，总体清算成本最终达到帕累托最优[3]。此时，支

付机构就有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

和市场创新中，从而实现有效竞争。

H2：网联清算平台对第三方中小支付机构的

“溢出效用”大于对大机构的溢出效应。

网联清算平台的建立还有一个重大的“溢出效

应”：按照“共建、共有、共享”原则建成了整个支付市

场共享的数据中心，超大第三方支付机构原来的综

合数据功能逐渐退化为分析功能，网联清算平台在

承担所有支付结算任务的同时获得和共享了交易数

据。由于有了这个强大统一的网联清算平台给予技

术和数据支持，第三方中小支付机构就可将更多资

源投入产品开发和风险控制，获得更多的市场竞争

机会[11]。也就是说，第三方中小支会机构获得的效

应更大。

四、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前已述及，本文将样本第三方支付机构分为两组：

第一组样本包括财付通、支付宝、网银、天津电商、快

线支付等5家大机构；第二组样本则为从杉德支付到

捷付睿通排在后11位的中小机构。由于网联清算平

台2017年8月31日开始试运行，所以本文截取2017
年8月31日至 2018 年10月31日共14个月的数据，剔

除网联运行后破产以及数据不完整的样本，第一组

选取样本数据450个，第二组选取样本数据960个。

（二）变量选取

1. 因变量和自变量。本文的研究对象为网联清

算规模对第三方支付机构非利息收入的“溢出效

应”，因此将因变量定义为第三方支付机构非利息收

入占比，自变量为网联清算监督范围。

2. 控制变量。由于影响第三方支付机构非利息

收入的因素较多，为了保证实证结果的准确性及可

靠性，本文从第三方支付机构开展非利息业务的动

机、成本与收益三个角度，在模型中引入了四个控制

变量，分别是存贷比（DLR）、运行成本（RC）、净利

差（NIM）、不良贷款率（BLR）。

（1）存贷比（DLR）。前面已述及，支付宝与网商

银行合作可以开展存贷业务，通过借呗和花呗也可

开展借贷业务。存贷比是贷款规模和存款规模的比

值，这是一个反映第三方支付机构资产流动率和周

转率的指标。存贷比越高，则机构流动性风险就越

大。当流动性风险增加时，对于以资产业务为依托的

第三方支付大机构，只能增加非利息收入来弥补这

一重心依托业务受阻带来的损失，第三方支付机构

开发非利息业务成为必然选择[14]。此时，大机构的

存贷比与非利息业务收入就表现出正相关关系。而

第三方中小支付机构的情况刚好相反，当其准备提

高存贷比时，说明它着重开发非利息业务，本文认为

两者在理论上存在负相关关系。

（2）运行成本（RC）。运行成本主要指第三方支

付机构在网联运行前后自行开发清算系统的开发成

本及系统运维成本。网联清算平台运行之前，第三方

支付大机构已建立自己的系统，数据共享之后系统

需要转型为数据分析，中小机构可以通过网联清算

平台接入，与多家商业银行及第三方机构自由对接，

且与大机构享有同样的收费标准，获得了同台竞争

的机会。可见，运行成本与非利息收入负相关，即运

行成本越高，非利息收入越低[15]。

（3）净利差（NIM）。净利差是指平均生活服务

业务收益率与平均生活服务业务成本率之差。净利

差率是衡量第三方支付机构净利息收入水平的重要

指标。第三方支付机构净利差越大，表明其生活关联

服务业务收入及效率越高，其将没有更强的意愿去

开展利息业务。因此，本文认为第三方支付机构预期

净利差和利息收入之间具有负相关关系。

（4）不良贷款率（BLR）。不良贷款率指第三方支

付机构资产业务中问题贷款与总贷款之间的比率，

是衡量机构的信用风险与资产质量的重要指标。如

果第三方支付大机构资产业务占比高，则必定是其

资产业务开展较多的原因，此时非利息收入业务发

展就会受限。因此，对于第三方支付大机构，本文认

为不良贷款率与非利息收入开展呈负相关关系。对

于受网联运行利好影响更大的第三方中小支付机

构，不良贷款率若居高，就必须减少资产利息业务以

弥补优良资产缩减而引起的利差收入缺口，维持期

望的盈利水平。因此本文认为，第三方中小支付机构

不良贷款率与非利息收入之间呈正相关关系。

模型涉及的变量及其对第三方支付机构非利息

收入的预期见表1。
（三）模型构建

本文建立以下模型来分析网联清算对第三方支

付非利息收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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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it=a0+a1CSit+a2BLRit+a3DLRit+a4RCit+
a5NIMit+εit

其中：服从假设的随机干扰项用εit表示；第三

方支付机构个体为 I；序列时间用 t表示。

五、实证检验及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前已述及，本文从艾瑞咨询截取了第三方支付

机构 2017年 8月 31日至 2018 年 10月 31日 14个月

共计1410个有效数据，第一组选取样本数据450个，

第二组选取样本数据 960个。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结果见表2。

从表2可知，第三方支付大、中小机构非利息收

入占NI分别为42.6和33.91，也就是说，大机构非利

息收入相对更高；而它们的差却刚好相反，分别为

25.14和 25.96；波动程度分别为 5.34和 6.83。这就充

分说明第三方支付中小机构发展非利息业务的空间

更大。表 2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同样符合模型构建前

的假设。从存贷比可以看出，第三方支付大机构的资

产业务相对更多，其不良贷款率较第三方支付中小

机构偏高。这说明第三支付大机构在网联运行后，暂

时还有一定能力获得部分利差收入，只是这种净利

差水平会比中小机构低。但是，这不能说明其开展资

产业务获得的收入不高，只能说明第三方支付大机

构资产规模较第三方支付中小机构大，第三方支付

大机构的管理费用较中小机构高出很多。

（二）变量单位根检验及协整检验

时间序列是有趋势性的，对于选定的两类面板

数据我们用QLS进行回归分析，计算前先进行序列

平稳性检验。本文利用Eviews 7.2对面板数据进行

检验，采用ADF方法检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

从表 3的原序列所在列来看，大多数序列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上为非平稳状态，然而经过一阶差分

处理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各差分序列均表现平

稳，整个面板一阶单整。然后，本文利用Eviews 7.2
采用Kao方法对各变量是否协整做了进一步检验，

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可以得知，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第三方

支付大机构和第三方支付中小机构同时拒绝了面板

数据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可见，2017年8月31
日至2018年10月31日，第三方支付大机构、第三方

支付中小机构非利息收入占比与变量之间存在协整

关系。

（三）F检验和Hausman检验

我们将固定效应、混合效应中的变系数回归得

到的残差平方和分别用 S1和 S2表示，则F检验模型

如下：

F=

本检验中：N表示面板数据中横截面个数；k表

（S1- S2）/（N-1）（k+ 1）
S2/ NT-N（k+ 1）

［ ］

［ ］

第三方支付大机构

统计
量名

ADF

滞后
阶数

2

T
统计值

-2.716208

P值

0.0033

结果

拒绝∗∗∗

第三方支付小机构

滞后
阶数

2

T
统计值

-4.889884

P值

0.0000

结果

拒绝∗∗∗

项目

统计量

最大值

最小值

均值

标准差

第三方支付大机构

NI
42.60
17.46
27.59
5.34

BLR
2.40
0.87
1.30
0.34

DLR
83.86
58.30
69.95
4.99

RC
16.41
13.67
15.08
0.61

NIM
2.81
1.83
2.37
0.23

CS
10.74
9.23

10.00
0.45

第三方支付中小机构

NI
33.91
7.95

19.15
6.83

BLR
1.56
0.83
1.02
0.22

DLR
76.98
42.68
61.90
9.37

RC
13.61
11.07
12.49
0.81

NIM
3.08
2.01
2.45
0.25

CS
10.74
9.23

10.00
0.45

第三方支付大机构

变量序列

NI
BLR
DLR
RC
NIM
CS

原序列

0.2227
0.6421
0.6006

0.0183∗∗
0.4861

0.0002∗∗∗

一阶差分序列

0.0002∗∗∗
0.0065∗∗∗
0.0108∗∗
0.0000∗∗∗
0.0000∗∗∗
0.0205∗∗∗

第三方支付中小机构

原序列

0.1706
0.2199
0.1638

0.0000∗∗∗
0.9976

0.0002∗∗∗

一阶差分序列

0.0001∗∗∗
0.0447∗∗
0.0000∗∗∗
0.0000∗∗∗
0.0003∗∗∗
0.0205∗∗∗

变量

非利息占比（NI）
客户规模（CS）
不良贷款率
（BLR）

存货比（DLR）

运营成本（RC）

净利差（NIM）

变量说明

非利息收入与总资产之比

客户规模对数化后数据

不良贷款与存款数量之比

贷款数量与存款数量之比

管理费用对数化后的数据

平均生活服务业务收益率
与成本率之差

预期符号

+
大机构（-）
中小机构（+）
大机构（-）
中小机构（+）
大机构（-）
中小机构（+）

-

表 1 模型构成变量、预期符号及数据来源说明汇总

表 3 各变量单位根检验结果

表 4 Kao检验结果

表 2 描述性统计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下同。

注：∗∗∗表示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由

SIC准则确定滞后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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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模型自变量个数；T表示面板中时间跨度。当F在
临界水平之下，则代表该面板模型可以适用混合效

应，反之则不成立。

要判断面板分析适用的是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

应，我们选用Hausman模型进行检验。通过以上两种

检验，本文得到的检验结果见表5。

从表 5可知，通过F检验，无论是第三方支付大

机构还是第三方支付中小机构，F统计值都比 5%显

著性水平上的临界值要高，因此不能采用混合效应

分析面板数据。同样，Hausman检验表明不可以采用

随机效应进行面板回归，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只能采

用固定效应模型通过Eviews 7.2对两个面板数据进

行回归。

（四）面板回归及模型结论

利用 Eviews 7.2对两个面板数据进行回归，结

果如表 6所示。第三方支付大机构和第三方支付中

小机构的实证模型分别为方程（1）和方程（2）。

方程（1）：
NI=180.2344-9.6321BLR+0.4673DLR-
（6.0023∗∗∗）（-4.1236∗∗∗）（2.3568∗∗）

12.2834RC-21.1564NIM+5.1031CS
（-5.8016∗∗∗）（-5.4962∗∗∗）（2.5136∗∗）

方程（2）：
R2=0.8127 Adjusted-R2=0.8023 F=24.5328

p=0.0000
NI=-55.2867+7.6125BLR-0.2976DLR+

（-2.0015∗∗）（2.3672∗∗）（-3.0123∗∗∗）
3.8536RC-4.0121NIM +5.0071CS
（2.9631∗∗∗）-（2.6013∗∗∗）（2.4015∗∗）

R2=0.9231 Adjusted-R2=0.9012 F=52.9756
p=0.0000

方程（1）的拟合优度R2为 0.8127，调整R2为

0.8023，可见该方程拟合度良好。而整个方程的 F 统

计值为24.5328，各变量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整个

方程通过了检验。方程（2）的拟合优度R2为0.9231，
调整R2为0.9012，可见方程的解释能力良好，F统计

值对应的p值为 0.0000，整个方程通过检验。通过两

个模型的系数最终得出以下结论：第三方支付机构

非利息收入模型中，因变量与自变量的关系与理论

预期完全一致，与之前提出的两个假设也完全吻合，

即网联清算平台的运行对于第三方支付机构的非利

息业务存在正溢出效应，且这种效应在第三方支付

中小机构中更加明显。

六、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网联清算平台的构建对第三方支付非利息

收入有正溢出效应

网联清算平台的构建影响了第三方机构的利息

业务，短期内会影响其盈利，但也迫使其在金融增

值、技术服务、B2C、广告植入、贷款业务、数据服务、

生活服务等非利息业务方面快速创新。可见，网联清

算平台对第三方支付机构总的溢出效应为正，其中

中小机构因省去自建清算系统及维运产生的成本，

获得同等费率的竞争机会，它获得的正溢出效应大

于支付宝、财付通等大机构。

基于此，本文对第三方支付机构提出以下建议：

网联运行模式不可逆转，沉定资金利息一去不复返，

应主动开展非利息业务的创新。支付宝应利用现有

的客户规模和生活服务，打造非利息业务的品牌，挖

掘已有业务的潜力，积极推出新的服务，比如与地

铁、航空和各类生活缴费对接，实现生活领域全覆

盖，快速扩大非利息业务总规模；财付通应充分利用

客户规模大且无法离弃的特点，除了与支付宝合法

竞争，还可推出有腾讯特色的理财和支付服务。中小

企业则应利用公平竞争的机会，打造具有自己特色

的短平快服务项目，走品牌差异化道路。

（二）第三方支付机构现有业务与利息无关，创

新其他金融业务是必然出路

由于非利息业务就是第三方支付机构现在能够

变量

C
BLR
DLR
RC

NLM
CS

第三方支付大机构

系数

180.2344
-9.632132
0.448861
-12.28343
-21.15643
4.912653

T统计量

6.002312
-4.123636
2.356809
-5.801625
-5.505787
2.565858

P统计量

0.0000∗∗∗
0.0002∗∗∗
0.0182∗∗
0.0000∗∗∗
0.0000∗∗∗
0.0136∗∗

第三方支付中小机构

系数

-55.36469
7.629558
-0.342774
3.865499
-4.012124
5.016372

T统计量

-2.00151
2.355771
-3.012322
2.963119
-2.799887
2.401509

P统计量

0.0461∗∗
0.0228∗∗
0.0051∗∗∗
0.0058∗∗∗
0.0074∗∗∗
0.0230∗∗

F统计量

临界值

Hausman-test概率p

第三方支付大机构

5.4543
1.7995

0.0132∗∗

第三方支付中小机构

14.7735
1.4517

0.0000∗∗∗

第三方支付大机构面板数据F检验
和Hausman检验结果

注：F 统计值的临界值的置信度为5%；∗∗∗、∗∗、∗分别

表示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采用随机效应。

表 5

表 6 第三方支付机构固定效应协整检验结果



□·168·财会月刊2019. 06

开展的所有业务，而在模型中没有考虑原沉定资金

对现有非利息收益（NI）的影响，这对曾经投入巨资

开发自有清算系统获得垄断优势的支付宝和财付通

来说是一个冲击。企业对“创新一旦形成规模效益

后，还会不会被政策调控”难免存在顾虑，但这个影

响应该不是太大，毕竟这些系统的职能还可以转变

为数据分析、数据服务。

根据以上结论，支付宝、财付通等大机构应充分

发挥原有清算系统的优势，积极开发数据分析、数据

服务的功能，大数据方面的业务中小机构短期无法

模仿和复制。具体建议如下：第一，积极开发优质合

作场景，创新第三方支付机构业务新模式；第二，利

用网联清算共享资源，将原本投入到对接商业银行

的系统建设成本转移到产品开发和服务创新上来；

第三，支付宝、财付通等大机构应利用自身庞大的数

据基础和客户群资源，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服

务，尽快发展非利息业务，回归金融本质。

（三）网联运行对第三方支付机构的溢出效应主

要体现在国内市场

大部分第三方支付机构的业务目前都是在国内

开展，客户也分布在国内，本文所指的网联也是指国

内运行的网联清算平台。笔者认为，有实力的支付巨

头应积极走出国门，尽可能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继续

找到沉定资金的利息业务。

可见，第三方支付机构在巩固和稳定国内市场

的同时，应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具体建议如下：第一，

积极输出我国的支付标准、技术和产品。第三方支付

中的支付宝、财付通等大机构应与国际金融机构加

强合作与沟通，争取将我国支付标准打造成国际电

子支付领域通行标准，从而在全球第三方支付市场

占据优势；在技术方面，在看准了市场后，要果断地

对支付技术进行注册保护，以在国际市场取得法律

保护；在产品方面，积极把国内已经成熟运转的第三

方支付扫描仪、二维码及输出识别设备等产品推向

国际市场，引导消费发展。第二，积极输出我国的支

付模式。政府应鼓励和支持支付宝、财付通第三方支

付巨头通过直接投资、间接投资、并购等多种方式抢

占国际市场，并通过成熟、先进的经营模式、盈利模

式赢得国际市场。第三，积极输出我国的支付服务。

当前，我国出境旅游、国际贸易等活动发展迅速，支

付宝、财付通等第三方支付大机构要充分满足这些

国际活动的支付需要，以此带动海外第三方支付市

场的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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